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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辽宁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事项参考清单

序号
管理

领域
违法事项 适用情形 法定依据

配套监管

措施
权力层级

1
出版

物

发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，未在

显著位置注明“内部资料，免

费交流”

初次违法，在责令限期内完

成整改，未造成危害后果

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：未在明显位置

标注的，由县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、予以警告。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2
出版

物

出版物发行单位未在经营场

所显著位置张挂出版物经营

许可证

初次违法，在责令限期内完

成整改，未造成危害后果
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：未在经营场所张挂许

可证的，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予以警告。《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3
出版

物

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

行进销货清单等有关非财务

票据

首次发现并在限期内补正
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：不能提供进销货清单

的，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予以警告。《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4
印刷

复印

未按规定留存备查的样本、资

料
首次发现并立即补正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：未留存样本的，由县级以

上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

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5
娱乐

场所

从业人员营业期间未统一着

装并佩带工作标志

初次违法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整改

完成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条：未统一着装或佩戴工作

标志的，由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

告。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至 3个月。《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6
娱乐

场所

未建立从业人员名簿、营业日

志

初次违法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且能及时改正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十条：未建立营业日志或从业人

员名簿的，由县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、县级公安部门依据

法定职责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

1 个月至 3个月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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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娱乐

场所

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

娱乐经营许可证、未成年人禁

入或限入标志

初次违法，能当场或按要求

立即改正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：未悬挂许可证的，由县

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、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责责令改

正，给予警告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8

营业

性演

出

演出场所经营单位领取营业

执照后未办理备案手续

初次违法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且能在立即整改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第七条、第五十条：未办理备案手

续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

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9

营业

性演

出

文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、住

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

人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

营业性演出许可证

初次违法，能及时补充提

供，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第八条、第五十条：变更名称、住

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

业性演出许可证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给予警告，并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0

营业

性演

出

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、

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

责人，未向原备案机关重新备

案

初次违法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且能在立即整改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第八条、第五十条：未办理备案手

续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

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1

营业

性演

出

个体演员、个体演出经纪人领

取营业执照后未办理备案手

续

初次违法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且能在立即整改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第九条、第五十条：未办理备案手

续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

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2

互联

网上

网服

务

变更经营地址、计算机数量等

事项，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
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、第三十三

条：变更有关事项，未办理备案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 15000

元以下的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3

互联

网上

网服

务

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

措施，24 小时内恢复且未造

成不良后果
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及时改正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、第三十一

条：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

处 15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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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
互联

网上

网服

务

未按规定建立场内巡查制度
初次违法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且能立即整改完成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、第三十三

条：未建立巡查制度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 15000 元以下

的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5

互联

网上

网服

务

未在营业场所入口处显著位

置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

证》或未成年人禁入标志

初次违法且违法行为轻微

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

后果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：未悬挂

许可证或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，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

可以并处 15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

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6

互联

网文

化

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未在

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

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《网络文

化经营许可证》编号或者备案

编号

初次违法，在责令限期内改

正

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。《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7

艺术

品经

营

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

经营单位，未在领取营业执照

之日起 15 日内到主管部门备

案

初次违法，在责令限期内完

成备案，未实际开展经营活

动或未造成危害后果

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十九条：未按规定备案

的，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根据情节轻重

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8 旅游

旅行社分社、服务网点未悬挂

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备

案登记证明

初次违法，能当场改正

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七条：分社或服务网点未悬

挂相关证明的，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

1 万元以下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19 旅游
旅行社未将安全信息卡交由

旅游者或未告知相关信息
首次发现未造成后果

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、第三十五条：不按要求制

作安全信息卡，未将安全信息卡交由旅游者，或者未告知旅

游者相关信息的，由旅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可并处 2000

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。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20 旅游
导游在执业过程中未佩戴导

游身份标识

经提醒立即改正，未影响团

队行程

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：未佩戴导游证的，由旅

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《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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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旅游
旅行社在旅游行程中未向旅

游者提供旅游行程单

初次违法，且未因此引发纠

纷或投诉，并主动补正

《旅行社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五十五条：与旅游者签订的

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事项，由旅游行政

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。 《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。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22 广电
擅自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，

但未实际接收境外节目
初次违法，并主动拆除

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》第十条：擅自安装

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，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没收其设

施，对个人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罚款，对单位可以并处 5

万元以下罚款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责令改正、回

访检查

设 区 的 市

级、县级


